
11.2  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报送 

 

11.2.1—205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事项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向税务机关报

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变更和服务状

态变化。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首次报送基本信息的应当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基

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暂时停止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应

当于完成或终止全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后、恢复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应当于恢复

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办理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2份 
税务机关和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各留存一份 

【办理渠道】 

1．电子税务局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网上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

信息。 

2．办税服务厅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网上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

办税服务厅办理。 

【办理时限】 

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注意事项】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主动报送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和准确性负责。 



2．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先办理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取得《税务师事务所

行政登记证书》。 

3．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网上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

基本信息，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网上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

办理。 

4.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

第八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9号） 

  

11.2.2—206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事项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向税务机关报送与委

托人签订的业务委托协议的要素信息、要素信息变更和终止信息。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首次为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协议约定的涉税服务

前、业务委托协议发生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3份 
税务机关和委托人、涉税

专业服务机构各留存一份 

    【办理渠道】 

1.电子税务局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网上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 

2.办税服务厅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网上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

办税服务厅办理。 

【办理时限】 

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注意事项】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对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 

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网上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

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网上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 

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仅报送业务委托协议的要素信息，业务委托协议原件

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留存备查。 

4.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

第八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9号） 

  

11.2.3—207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事项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税

务机关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每年 3月 31日前办理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采集表》 2份 
税务机关和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各留存一份 



     【办理渠道】 

1.电子税务局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网上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 

【办理时限】 

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注意事项】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对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 

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网上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 

3.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

询。 

【政策依据】 

1．《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

第九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9号） 

  

11.2.4—208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事项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是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

事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应当向税务机关单

独报送相关业务信息。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于完成专

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的次月底前办理涉税专业服务

专项报告报送。上述业务的完成时间，以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在相关文书

上签字的时间为准。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2份 
税务机关和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各留存一份 

    【办理渠道】 

1.电子税务局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网上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 

【办理时限】 

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注意事项】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对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 

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网上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 

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仅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专项业务报告的原件

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留存备查，除税收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报送的外，无须向税务机关报送。 

4.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

询。 

【政策依据】 

1．《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

第九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9号） 

  

11.2.5—209  委托办理涉税业务信息报送 

【事项描述】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纳入实名制管理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办理涉税

服务业务信息报送。 

【选择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纳税人自愿选择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包括税务师事务所和从事涉税专业服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构、税务代理公司、财税类咨询公司



等机构。 

税务机关通过门户网站、电子税务局和办税服务大厅（场所）的公告栏公布

纳入实名制管理的上述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选择涉税服务业务】 

1.纳税申报代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对提供的资料

进行归集和专业判断，代为制作纳税申报表、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相关文件并进

行纳税申报等涉税业务，主要包括：增值税纳税申报、消费税纳税申报、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出口退（免）

税申报、其他各税费申报等代理业务。 

2.一般税务咨询。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日常办税

事项咨询服务，主要包括：纳税申报准备咨询、税务信息提供、税务政策解答、

税务事项办理辅导等业务。 

3.专业税务顾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中的税务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就特定涉税事项提供专项税务咨询服务或长期

税务顾问服务。主要包括：涉税尽职审慎性调查、纳税风险评估、资本市场特殊

税务处理合规性审核、与特别纳税调整事项有关的服务等业务和一年以上涉税事

项专业顾问的服务等业务。 

4.税收策划。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中的税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就委托人的经营、投资活动提供符合税收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定的纳税计划、纳税方案等服务。主要包括：事前的整体税务规划方案和

特定涉税事项的优化建议，如上市公司税务风险内控管理、境外投资税务风险内

控管理等业务。 

5.涉税鉴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中的税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的相关规定要

求，对被鉴证人涉税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鉴定和证明，并出具书面专业意

见。主要包括：企业注销登记鉴证、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

除鉴证、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鉴证、高新技术企业专项认定鉴证、涉税司法鉴

定和其他涉税事项鉴证业务。 

6.纳税情况审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中的税务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情况进行审查



并作出专业结论。主要包括：海关委托保税核查、海关委托稽查、企业信息公示

委托纳税情况审查、税务机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司法机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等

业务。 

7.其他税务事项代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为委托人

代办基础信息报告、税务认定、税收优惠、税务证明、发票领购、建账记账、涉

税争议等纳税申报以外税务事项服务。主要包括：基础信息报告、税务认定、税

收优惠、税务证明、发票领用、建账记账、涉税争议等事项的代理业务。 

8.其他涉税服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向委托人提供

上述七项业务以外的其他涉税服务。主要包括：涉税培训、互联网税务信息服务

等业务。 

【签订涉税专业服务业务委托协议】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选定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就某一项涉税业务或全部涉

税业务进行协商，签订业务委托协议。纳税人根据相关规定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签订业务委托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涉税业务的责任，防范涉税风险。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

量 
备注 

1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3份 

业务委托协议原件涉税专

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

留存备查。 

以下为条件报送资料 

税收法律、法规及国家税

务总局规定报送的，应当

向税务机关报送 

各项业务报告原件 2份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

人双方留存备查。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报送渠道】 

1．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报送。 

2．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场所）报送。 

【办理时限】 

税务机关应受理后即时办结。 

【注意事项】 



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办理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

税情况审查业务时，必须选择纳入实名管理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上述业务的相关文书应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签字，并承担相

应的责任。 

2.各类涉税报告和文书由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双方留存

备查，其中，税收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报送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送。 

3.《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涉税专业

服务机构首次签订业务委托协议时向税务机关报送。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九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第五条、第六条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9号）第一条、第二条 

 

11.2.6—210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批量申报 

【事项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批量申报是指税务机关发布财务报表转换纳税申报表规

则和申报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在保证数据准确性、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对符

合条件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开放接口，实现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一键登陆和批量

导入申报数据的快捷办税方式。 

【注意事项】 

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确立。 

2.委托双方已经完成了实名信息报送和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3号）第十六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8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